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苏州纳卓的出资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在公司任职/职级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苏州纳百 - 278.7750 35.4000%

2 陈荣姬 副总经理 189.0000 24.0000%

3 赵顺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141.7500 18.0000%

4

JIUN-CHEN�WU

（吴俊成）

技术顾问 63.0000 8.0000%

5 林海春 总监级 22.0500 2.8000%

6 张艳丽 经理级 13.4400 1.7067%

7 刘刚 主管级 7.3500 0.9333%

8 陈启瑞 经理级 7.1400 0.9067%

9 李龙龙 骨干员工 5.8800 0.7467%

10 苏彪 经理级 5.2500 0.6667%

11 袁雪峰 经理级 3.9900 0.5067%

12 花军 主管级 3.3600 0.4267%

13 张方磊 经理级 3.1500 0.4000%

14 李文赵 - 3.1500 0.4000%

15 赵成伟 骨干员工 2.9400 0.3733%

16 郭晓明 骨干员工 2.5200 0.3200%

17 叶春花 主管级 2.5200 0.3200%

18 吴园园 骨干员工 1.9950 0.2533%

19 贺忠飞 骨干员工 1.8900 0.2400%

20 刘晓超 骨干员工 1.8900 0.2400%

21 程诚 骨干员工 1.8900 0.2400%

22 黄芸 主管级 1.8900 0.2400%

23 张宇 骨干员工 1.6800 0.2133%

24 江国新 主管级 1.6800 0.2133%

25 宋海波 骨干员工 1.4700 0.1867%

26 陆智伟 骨干员工 1.4700 0.1867%

27 顾健 骨干员工 1.2600 0.1600%

28 蒋国伟 骨干员工 1.2600 0.1600%

29 文万清 经理级 1.2600 0.1600%

30 周建华 骨干员工 1.2600 0.1600%

31 黄红光 经理级 1.2600 0.1600%

32 殷召恒 经理级 1.2600 0.1600%

33 井玉林 骨干员工 1.0500 0.1333%

34 陆建锋 骨干员工 1.0500 0.1333%

35 高维 骨干员工 1.0500 0.1333%

36 陈馨雅 骨干员工 1.0500 0.1333%

37 府怡静 骨干员工 0.8400 0.1067%

38 彭崇富 骨干员工 0.6300 0.0800%

39 彭元臣 经理级 0.6300 0.0800%

40 赵伟 - 0.6300 0.0800%

41 李超 经理级 0.6300 0.0800%

42 刘霞明 - 0.4200 0.0533%

43 陈美芳 骨干员工 0.4200 0.0533%

44 马佳荟 骨干员工 0.4200 0.0533%

合计 - 787.5000 100.0000%

注：刘霞明于2019年2月从发行人处离职；李文赵于2019年12月从发行人

处离职，并与苏州纳百签署《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苏州纳卓

3.15万元出资份额转回给苏州纳百，赵伟于2021年1月从发行人处离职，并与苏

州纳百签署《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苏州纳卓0.63万元出资份

额转回给苏州纳百，前述出资份额转让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五、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35,614.5948万股，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4,400

万股普通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开发行股数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数的比例为

11.00%。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万股） 占比 数量（万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深圳纳微 7,809.6992 21.9284% 7,809.6992 19.5171% 36个月

江必旺 6,464.6835 18.1518% 6,464.6835 16.1558% 36个月

苏州纳研 2,850.0000 8.0023% 2,850.0000 7.1224% 36个月

华杰投资 2,232.8549 6.2695% 2,232.8549 5.5801% 12个月

宋功友 2,154.7018 6.0501% 2,154.7018 5.3848% 12个月

胡维德 2,008.9084 5.6407% 2,008.9084 5.0204% 12个月

元生创投 1,457.9939 4.0938% 1,457.9939 3.6437% 12个月

高瓴益恒

1,349.6867 3.7897% 1,349.6867 3.3730% 自2019年12月27日起36个月

97.7170 0.2744% 97.7170 0.2442% 12个月

苏州纳卓 1,425.0000 4.0012% 1,425.0000 3.5612% 36个月

宋怀海 1,166.3853 3.2750% 1,166.3853 2.9149% 12个月

苏州纳合 942.0835 2.6452% 942.0835 2.3543% 36个月

红杉智盛 841.5100 2.3628% 841.5100 2.1030% 自2019年12月27日起36个月

黄立军 792.4140 2.2250% 792.4140 1.9803% 12个月

天汇红优 720.0001 2.0216% 720.0001 1.7993% 12个月

上海药明康德 701.2577 1.9690% 701.2577 1.7525% 自2019年12月27日起36个月

国投创合

490.8802 1.3783% 490.8802 1.2268% 自2019年12月27日起36个月

92.4540 0.2596% 92.4540 0.2311% 12个月

新建元二期 480.0000 1.3478% 480.0000 1.1996% 12个月

惠每基金 333.3333 0.9359% 333.3333 0.8330% 自2019年12月27日起36个月

美兰创投 303.0302 0.8509% 303.0302 0.7573% 12个月

天汇苏民投

134.0241 0.3763% 134.0241 0.3349% 36个月

165.9764 0.4660% 165.9764 0.4148% 12个月

新建元三期 300.0005 0.8424% 300.0005 0.7497% 36个月

苏纳同合 300.0001 0.8424% 300.0001 0.7497% 12个月

纳微员工资管计划 - - 440.0000 1.0996% 12个月

中证投资 - - 220.0000 0.5498% 24个月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份 - - 183.8217 0.4594% 6个月

小计 35,614.5948 100.0000% 36,458.4165 91.1128%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期股份 - - 3,556.1783 8.8872% -

合计 35,614.5948 100.0000% 40,014.5948 100.0000%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深圳纳微 7,809.6992 19.5171% 36个月

2 江必旺 6,464.6835 16.1558% 36个月

3 苏州纳研 2,850.0000 7.1224% 36个月

4 华杰投资 2,232.8549 5.5801% 12个月

5 宋功友 2,154.7018 5.3848% 12个月

6 胡维德 2,008.9084 5.0204% 12个月

7 元生创投 1,457.9939 3.6437% 12个月

8 高瓴益恒

1,349.6867 3.3730% 自2019年12月27日起36个月

97.7170 0.2442% 12个月

9 苏州纳卓 1,425.0000 3.5612% 36个月

10 宋怀海 1,166.3853 2.9149% 12个月

合计 29,017.6307 72.5176% -

（三）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4,400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11.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0,014.5948万

股。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60万股，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15.00%，获

配金额5,343.95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金公司纳微1号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2021年5月，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部分高管与核心员工参加科创板IPO战略配售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纳微资管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战略配售（以下简称“本次战略配售” ），纳微资管计划认购股份数量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且纳微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获得的股票持有

期限不少于12个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纳微资管计划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已依据相关规则履行必要决策程序。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资管计划基本情况如下：

资管计划具体名称： 中金公司纳微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1年4月30日

备案日期：2021年5月10日

募集资金规模：人民币4,420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规模：人民币3,568.55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数量：440万股

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

管理人员

参与该资管计划的每个对象均已和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及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所在公司 在公司职务/职级 资管计划认购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认购比例 是否是公司董监高

1 华晓锋 纳微科技 副总经理 332.00 7.51% 是

2 陈荣光 纳微科技 经理级 416.00 9.41% 否

3 程雷 纳微科技 经理级 160.00 3.62% 否

4 范佳晔 纳微科技 经理级 285.00 6.45% 否

5 靳航 纳微科技 经理级 200.00 4.52% 否

6 王希 纳微科技 总监级 282.00 6.38% 否

7 武爱军 纳微科技 副总经理 160.00 3.62% 是

8 姚立新 纳谱分析 纳谱分析总经理 370.00 8.37% 否

9 张方磊 纳微科技 经理级 200.00 4.52% 否

10 张艳丽 纳微科技 经理级 280.00 6.33% 否

11 赵顺 纳微科技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155.00 3.51% 是

12 华海林 纳微科技 总监级 510.00 11.54% 否

13 陆明园 纳微科技 总监级 200.00 4.52% 否

14 林生跃 纳微科技 董事、研究院副院长 205.00 4.64% 是

15 孙小明 纳微科技 项目经理级 255.00 5.77% 否

16 余秀珍 纳微科技 职工代表监事、经理级 170.00 3.85% 是

17 石凌超 纳微科技 总监级 240.00 5.43% 否

合计 4,420.00 100.00% -

上述参与对象中，华晓锋、武爱军、赵顺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余对

象均为公司核心员工。

纳微员工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本次获配股数440万股，获配金额为3,550.80万元，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17.75万元。

（五）保荐机构跟投情况

保荐机构安排本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中证投资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中证投资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

指引》第十八条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和金额，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

证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1,775.40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220万股，

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为5.00%，中证投资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

期为24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中证投资承诺不会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

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400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11.00%，全部为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8.07元/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51.04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熟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3.82倍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

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为0.16元/股（按发行人2020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2.11元/股（按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35,50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0,793.61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容诚会计

师” ）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6月

18日出具了 “容诚验字 [2021] � 201Z0031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 截至

2021年6月18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14.5948万元，累计实收资本

（股本）为人民币40,014.5948万元。

九、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计4,714.39万元。 根

据“容诚验字[2021]� 201Z0031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 3,093.00

审计、验资及评估费 603.00

律师费用 480.13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459.43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78.82

合计 4,714.39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30,793.61万元。

十一、发行后公司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30,774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网上有

效申购数量为36,067,030,500股， 对应的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821.80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22.00万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110874%，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11,214,011股， 放弃认购数量

5,989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18.00万股， 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26,178,177股，放弃认购数量1,823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

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812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容诚会计师对公司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容诚审字[2021]201Z007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

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全文亦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

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2021年1-3月主要经营数据情况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

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之“十六、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

况” 中披露。 其中，公司2021年1-3月财务会计报表已经容诚会计师审阅，并出

具容诚审字[2021]201Z0109号审阅报告，审阅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

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上述财务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 公司整体经营状况正常，主

要原材料的采购情况、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情况、税

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

求，对本公司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9010078801300005916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32250198883600005627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独墅湖支行 512904682110908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鸡湖支行 8112001013300606122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 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上市公告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未

发生重大变化。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5层

联系电话：010-6083� 7150

传真号码：010-6083� 3083

保荐代表人：朱绍辉、王栋

联系人：楚合玉

中信证券为纳微科技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朱绍辉：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医疗健康行业组高级副总裁、注册

会计师。 自保荐制度执行以来，朱绍辉先生曾负责或参与哈三联、济民制药、迦

南科技等IPO项目，重药控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及联化科技公开增发项目。

王栋：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医疗健康行业组执行总经理、博士。自

保荐制度执行以来，王栋先生曾负责或参与亚辉龙、爱美客、卫信康医药、步长

制药、灵康药业、海思科药业、海宁皮城、天顺风能、海天味业、海南橡胶、恒泰艾

普、深圳新国都等IPO项目及三诺生物可转债、塞力斯非公开发行项目。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本保荐人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

从事股票发行主承销业务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注册管理办法》、《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2]14号）和《关于

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2012]551号）、《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

规定〉的决定》（证监会公告[2014]11号）等法规的规定，由项目组对发行人进

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由内核会议进行了集体评审，认为：发行人具备《证券

法》、《注册管理办法》和《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条件。发行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成长性，法人

治理结构健全，经营运作规范；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经营业绩优良，发展前景良

好；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符合发行人的经营发展战

略，能够提高公司业务的核心竞争能力，有利于推动发行人持续稳定发展。因此，

本保荐人同意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予以保荐。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纳微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发行价相应调整。

3、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若在锁定期满

2年内减持的，本企业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在本企业减

持发行人股票前，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将

相应进行调整。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5、如因本企业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企

业愿意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2、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江必旺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同时，本人还将遵守核心技术人员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在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发行人首发前股份；在核心技术人员股份锁

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发行人首发

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相应调整。该项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任职变动、离职等原因而变更或终止。

4、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若在锁定期满

2年内减持的，本人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在本人减持发

行人股票前，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将相应

进行调整。

5、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锁

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

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6、如因本人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愿意

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不会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3、公司实际控制人、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陈荣姬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同时，本人还将遵守核心技术人员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在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发行人首发前股份；在核心技术人员股份锁

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发行人首发

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相应调整。该项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任职变动、离职等原因而变更或终止。

4、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若在锁定期满

2年内减持的，本人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在本人减持发

行人股票前，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将相应

进行调整。

5、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锁

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

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6、如因本人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愿意

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前述1-6项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不适用于对陈荣华权益补偿而导致本人

通过苏州纳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人通过苏州纳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有其他规定或要求， 则该部分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

行。

上述承诺不会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4、公司股东苏州纳研、苏州纳卓、苏州纳合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发行价相应调整。

3、 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

2年内减持的，本企业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在本企业减

持发行人股票前，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将

相应进行调整。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5、如因本企业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企

业愿意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5、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胡维德、赵顺、张俊杰，副总经理武爱军、华晓锋

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相应调整。该项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任职变动、离职等原因而变更或终止。

4、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2年

内减持的，本人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在本人减持发行

人股票前，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将相应进

行调整。

5、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锁

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

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6、如因本人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愿意

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不会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6、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核心技术人员林生跃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同时，本人还将遵守核心技术人员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在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发行人首发前股份；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

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发行人首发前股

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相应调整。该项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任职变动、离职等原因而变更或终止。

4、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2年

内减持的，本人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在本人减持发行

人股票前，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将相应进

行调整。

5、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锁

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

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6、如因本人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愿意

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不会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7、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陈学坤、余秀珍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锁

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

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4、如因本人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愿意

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8、公司股东华杰投资、宋功友、元生创投、宋怀海、黄立军、天汇红优、新建

元二期、美兰创投、苏纳同合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

关股份锁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 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 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

求执行。

3、如因本企业/本人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

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本企业/本人愿意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9、公司股东高瓴益恒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3,551,807股股份（在发行人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13,496,867股）。 自发行人完成上述

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9年12月27日）起36个月内及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宋功友处受让发行人257,150股股份（在发

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977,170股）。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4、如因本企业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企

业愿意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10、公司股东红杉智盛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2,214,500股股份（在发行人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8,415,100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发行人完成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首次申报时点距离发行人完成上述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之日（2019年12月27日）不超过6个月，则自上述增资扩股工商变更手

续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本企业将根据前述法规调整本承诺。

3、如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本企业将依法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

11、公司股东上海药明康德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1,845,415股股份（在发行人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7,012,577股）。 自发行人完成上述

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9年12月27日）起36个月内及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2、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3、如因本企业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企

业愿意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12、公司股东国投创合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1,291,790股股份（在发行人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4,908,802股）。 自发行人完成上述

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9年12月27日）起36个月内及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胡维德处受让发行人243,300股股份（在

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924,540股）。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4、如因本企业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企

业愿意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13、公司股东惠每基金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877,193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3,333,333股）。自发行人完成上述增资

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9年12月27日）起36个月内及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3、 如因本企业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企

业愿意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14、公司股东天汇苏民投承诺：

“1、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BIWANG� JACK�

JIANG（江必旺）处受让发行人352,695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1,340,241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该部分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胡维德处受让发行人225,315股股份（在发

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856,197股）。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宋功友处受让发行人211,465股股份（在发

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803,567股）。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5、如因本企业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企

业愿意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15、公司股东新建元三期承诺：

“1、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江必旺处受让发行人

789,475股股份 （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 该等股份增加至

3,000,005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2、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

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3、如因本企业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企

业愿意承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二、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1、稳定股价的预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上接A21版）

（下转A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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